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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連 交 易

本資料集為草稿形式。本文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且可予變更，須連同本資料集封面上的「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於上市前，我們與根據上市規則屬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若干方保持一定關係。我們與該
等關連人士的關係及交易（預期於上市後仍會繼續）詳情載於下文：

就本公司的關連交易分析而言，有三種關連人士，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
實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除本上市文件「關連交易 — 有關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持續關連
交易」一節所述的主要共同控制實體以外）已經或將與該等關連人士訂立交易，上市後，該等
交易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 廣汽工業（因身為控股股東）與其聯繫人；

‧ 愛和誼保險有限公司（「愛和誼」）（因身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廣愛的主要股東）與其聯繫
人；及

‧ 豐田通商株式會社（「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因身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廣汽豐通物流有
限公司（「GAT物流」）及廣汽豐通服務有限公司（「GTS服務」）的主要股東）與其聯繫
人。

由於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分別於GAT物流及GTS服務的股權中擁有45%及49%的權益，GAT
物流及GTS服務皆為豐田通商株式會社的聯繫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1(4)條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一方面，在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之間的交易與另一方面在
GAT物流及╱或GTS服務之間的交易因此亦為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但就本公司所知，豐田於豐田通商株式會社的已發行股份中僅擁有約21.8%的權益。因
此根據上市規則豐田通商株式會社並非豐田及╱或豐田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聯繫人。

關連交易的類別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以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已與其各自的關連人
士訂立或將訂立以下關連交易：

A. 根據現有協議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1. 廣汽租賃

2. 廣汽廣花租賃

３. 廣園租賃

B. 根據關連協議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1. 廣汽工業關連協議

2. 愛和誼關連協議

3. 豐田通商株式會社關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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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本集團賬目管理計劃進行的交易

關連交易的詳情

A. 根據現有協議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1. 廣州羊城汽車廠將物業出租予廣汽商貿

廣州羊城汽車廠乃廣汽工業的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因而為廣汽工業的聯繫人，故根
據上市規則廣州羊城汽車廠乃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廣州羊城汽車廠已於2005年8月29日與本
公司的附屬公司廣汽商貿訂立一份租賃協議。根據協議，廣州羊城汽車廠同意將位於廣州市
白雲區新市鶴昌嶺佔地面積約32,500平方米的土地租予廣汽商貿作生產及業務經營之用（「廣
汽租賃」），月租為人民幣170,000元。廣汽租賃由2005年9月1日起至2025年8月31日止。根據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該等物業現時用作汽車銷售點乃符合廣汽租賃所載的用途。

廣汽商貿根據廣汽租賃應付的月租乃參考同地區面積及質量相若物業的現行市場價釐
定。根據廣汽租賃條款，月租是固定的，且於整個廣汽租賃協議期間不會對有關租金進行檢
討。

截至2007年、2008年及2009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廣州羊城汽車廠收到的租金總額分
別為約人民幣2,040,000元、人民幣2,040,000元及人民幣2,040,000元。根據廣汽租賃協議，廣
州羊城汽車廠於協議期間從廣汽商貿收取的租金總額合共不會超過約人民幣40,800,000元。

2. 廣州摩托集團公司向廣汽商貿出租物業

廣州摩托集團公司（「廣州摩托」）（廣汽工業的附屬公司，因而根據上市規則屬本公司的
關連人士）於2008年4月28日與本公司附屬公司廣汽商貿訂立一項租賃協議，據此，廣州摩托
同意於廣汽廣花租賃年期的前兩年按人民幣111,000元的月租將位於廣州市廣花二路933號、
935號、937號及939號的一幅土地連同其上樓面面積約為13,603平方米的樓宇及固定裝置出租
予廣汽商貿以用作廠房（「廣汽廣花租賃」）。此後，月租將每年上調3%。廣汽廣花租賃自2008
年5月1日開始，將於2028年4月30日終止。該等物業擬用作汽車銷售點，目前為空置。本集團
認為，很難在廣州找到可供本集團日後所用的土地。因此，本集團自2008年5月1日起租賃該
土地。

廣汽商貿根據廣汽廣花租賃應付的月租乃參考同地區面積及質量相若物業的現行市場價
釐定。根據廣汽廣花租賃條款，日後不會對有關租金進行檢討，但於廣汽廣花租賃協議的年
期的前兩年後，月租將每年增加3%。經參考中國的一般租賃慣例，根據租賃協議的租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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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須於整個租賃期進行檢討，或經協定於租賃期內定期增加相關租金。根據廣汽廣花租賃條
款，於租賃年期前兩年後的月租每年增加3%乃符合中國的一般租賃慣例，並被視為本集團
的一般商業條款。

截至2008年及2009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廣州摩托收取的租金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888,000元及人民幣1,332,000元。根據廣汽工廠租賃協議，廣州摩托於整個協議期間從廣汽商
貿收取的租金總額合共不會超過約人民幣34,500,000元。

3. 廣州羊城汽車廠及羊城汽車向廣汽商貿出租物業

廣州羊城汽車廠及羊城汽車（均為廣汽工業的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因而為廣汽工業的
聯繫人，故根據上市規則屬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與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廣汽商貿於2009年9月1日
訂立一項租賃協議，據此，廣州羊城汽車廠及羊城汽車同意按人民幣126,200元的月租將位於
廣州市廣園中路333號樓面面積約為11,000平方米的一幅土地連同其上樓面面積約為9,140平
方米的廠房及其他附屬設施出租予廣汽商貿（「廣園租賃」）。廣園租賃自2009年9月1日開始，
井將延續至完成向廣汽商貿轉讓有關土地時止。廣園租賃並無確定該等物業的用途。該土地
現時為空置，而誠如本集團的中國法律顧問所確認，並無違反有關土地使用權證下的條款。

廣汽商貿根據廣園租賃應付的月租乃參考同地區面積及質量相若物業的現行市場價釐
定。根據廣園工廠租賃條款，月租是固定的，且於整個廣園租賃協議期間不會對有關租金進
行檢討。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廣汽商貿應付租金總額約為人民幣504,800元。根據廣園租
賃協議，廣汽商貿於整個協議期間支付的年度租金總額將為人民幣1,514,400元。

廣汽租賃及廣汽廣花租賃的期限均為20年。向廣汽商貿轉讓附屬設施完成前，廣園工廠
租賃協議將持續有效。根據廣汽租賃、廣汽廣花租賃及廣園租賃而出租物業由本集團用作或
擬用作汽車銷售點（通常包括陳列室、後端服務辦公區及工廠廠房）。為保持銷售據點穩定，
訂立相對較長的租期是行業慣常做法。

廣汽租賃、廣汽廣花租賃及廣園租賃內所商議的有關百分比率按年度計合共不足0.1%，
根據上市規則，該等交易為最低水平的交易，可獲豁免遵守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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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關連協議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為上市目的，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已經與或將
與上述關連人士及其聯繫人訂立協議，藉此按照上市規則的規定規管有關交易。每份關連協
議都是本公司與相關的關連人士進行交易的基礎和框架，因此在有需要時，會不時由執行協
議所補充，但前提是相關的執行協議在各主要方面必須與該等關連協議所列的原則和指引一
致。以下是公司就若干持續關連交易而與相關的關連人士訂立的關連協議的詳情，預期該等
交易在本公司上市後仍會繼續：

協議名稱 訂約方 產品與服務供應商 交易類別及性質

A 廣汽工業關連協議 (i)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
以及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
田；及

(i)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
以及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
田；及

‧ 銷售汽車、零部件及
元件、生產設備及汽
車相關產品（包括售後
服務）（廣汽工業及其
聯繫人按公平原則購
買少量由我們生產的
汽車作自用，並向我
們銷售少量用於汽車
製造的零部件。）

(ii) 廣汽工業及其聯繫人 (ii) 廣汽工業與其聯繫人
互為對方的供應商

‧ 提供廠房、辦公室、
陳列室及其他相關物
業，並提供物業管理
服務（我們小部分的辦
公室物業乃由廣汽工
業 的 聯 繫 人 租 予 我
們，而我們亦將部分
辦公室物業租予廣汽
工業的聯繫人。所有
該等交易均按公平原
則訂立。）

‧ 提供員工招聘服務以
及員工技術技能培訓
服務（我們向部分廣汽
工業及其聯繫人的員
工提供訓練，亦將我
們部分員工調配至廣
汽工業及其聯繫人作
培訓用途。）

‧ 提供汽車租賃服務（廣
汽工業及其聯繫人按
公平原則租用少量由
我們生產的汽車作自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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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名稱 訂約方 產品與服務供應商 交易類別及性質

‧ 提供非汽車產品及設
備（包括由廣愛向廣汽
及其聯繫人提供風險
諮詢管理服務及分享
應付員工（指向╱從廣
汽及其聯繫人調配的
員工）的退休金）

附註： 廣汽工業關連協議內所商議的有關百分比率按年度計不足0.1%，根據上市規則，該等交易為最低水
平的交易，可獲豁免遵守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B 愛和誼關連協議 (i)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
以及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
田；及

(i)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
以及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
田；及

‧ 提供技能培訓服務 （為
確 保 廣 愛 的 運 作 順
利，愛和誼會對廣愛
的員工提供業務知識
培訓及職業培訓。）

(ii) 愛和誼保險公司及其
聯系人

(ii) 愛和誼及其聯繫人雙
方互為對方的供應商

‧ 提供汽車租賃服務（為
方便其業務運作，愛和
誼及其聯繫人會租用
我們所生產的汽車作自
用）

‧ 提供其他服務（包括風
險諮詢管理服務及提
供勞動力）

C 豐田通商株式會社關
連協議

(i)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
以及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
田；及

(ii) 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及
其聯繫人

(i) 本 公 司（代 表 本 公
司、其附屬公司以及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
廣汽豐田及廣汽本
田）；及

(ii) 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及
其聯繫人互為對方的
供應商

‧ 提供有關汽車、零部件
及原材料的進出口代理
服務

‧ 提供汽車租賃服務

‧ 銷售汽車、零部件、生
產設備及汽車相關產品
（包括售後服務）

‧ 為辦公室及員工宿舍提
供後端服務（包括為辦
公室及員工宿舍提供清
潔及維修服務、提供食
品、安全服務及員工穿
梭巴士）

‧ 就汽車及汽車零部件提
供運輸及物流服務

‧ 提供回收物料（包括金
屬廢料）及回收處理服
務（包括廢水和廢紙）

‧ 提供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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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關連協議均載有具約束力的原則、指引、條款和條件，該等總協議預計提供的任何
及全部產品和服務均會按照該等原則、指引、條款和條件，由相關的供應商向相關的接收方
提供。監管該關連協議的原則載列如下：

1. 一般原則、價格和條款

相關關連協議的條款與其原則相一致：

‧ 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質素應令接收方滿意；

‧ 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價格須公平合理；及

‧ 向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提供的產品和服
務的條款和條件不遜於：

(i) 相關的關連人士、彼等的附屬公司及╱或聯繫人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和條
件，或獨立第三方向相關的關連人士、它們的附屬公司及╱或聯繫人提供的條
款和條件；及

(ii) 獨立第三方向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
提供的條款和條件，或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廣汽豐田及
廣汽本田）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和條件。

2. 價格釐定

每份關連協議均規定，提供有關產品或服務須遵循以下一般定價原則之一：

‧ 國家規定的價格；

‧ 如並無國家規定的價格，則按有關市價提供；或

‧ 如並無相關市價，則按照合約價提供。

對每份關連協議而言：

「國家規定的價格」指由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發出的法律、法規及其他政府監管文件所制定
的價格；

「市價」指獨立第三方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在同一地區提供的或獲得的（如適用）同類或可
比較類別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及

「合約價」指提供該等貨品或服務時產生的實際成本，另加一定百分比的利潤。

3. 年期和終止

每份關連協議已達成或將予達成的年期不超過三年。初步年期屆滿後，每份關連協議可
予續期，年期由訂約方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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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份關連協議的年期內，執行協議的訂約方可不時，終止以下的執行協議。

4. 執行協議

該等關連協議規定其中所述的關連交易的操作機制。預期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
同控制實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相關的關連人士、各自的附屬公司及╱或聯繫人可能會不
時及按需要訂立個別的執行協議。

每份執行協議將載有相關方要求提供的具體產品和服務，及該等產品或服務有關的技術
規定和其他規格。執行協議的條文在各重大方面必須與提供該等產品和服務所依據的關聯協
議的具約束力的原則、指引、條款和條件一致。

由於執行協議純粹進一步闡釋每份關連協議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因此不構成新型的關
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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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上文所討論的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和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以及（如適用）申
請的相關豁免和建議的年度上限。

(A) 以下是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3(3)條規定的最低水平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每年的相關百
分比低於0.1%），毋須向聯交所申請豁免：

交易 交易性質 服務提供方
歷史數字

（人民幣千元）

1. 根據廣汽租賃進行的
交易

‧ 提供物業 由廣州羊城汽車廠向廣汽商
貿提供

2007年2,040.00
2008年2,040.00
2009年2,040.00

2. 根據廣汽廣花租賃進
行的交易

‧ 提供物業 由廣州摩托集團公司向廣汽
商貿提供

2008年555.00
2009年1,332.00

3. 根據廣園租賃進行的
交易

‧ 提供物業 由廣州羊城汽車廠及羊城汽
車向廣汽商貿提供

2009年504.80

4. 廣汽工業關連協議項
下的交易

‧ 提供員工招聘服務以及
員工技術技能培訓服務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向廣汽工業
及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548.00
2008年0
2009年0

‧ 提供工廠物業、辦公
室、陳列室及其他相關
物業，並提供物業管理
服務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向廣汽工業
及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106.00
2008年54.00
2009年83.32

由廣汽工業及其聯繫人向本
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
同控制實體提供

2007年430.00
2008年0
2009年27.00

‧ 提供汽車租賃服務（廣
汽工業及其聯繫人將按
公平原則租用少量我們
生產的汽車作自用）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向廣汽工業
及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646.30
2008年910.00
2009年1,149.00

‧ 銷售汽車、零部件及元
件、生產設備及汽車
相關產品（包括售後服
務）

由廣汽工業及其聯繫人向本
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
同控制實體提供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向廣汽及其
聯繫人提供（主要包括由本
集團向廣汽工業及其聯繫人
提供汽車零部件及汽車相關
產品，以用於彼等的摩托製
造的剩餘業務。廣汽工業及
其聯繫人亦會不時從本集團
購買汽車作自用。）

2007年0
2008年0
2009年0

2007年6,642.94
2008年7,957.28
2009年6,4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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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交易性質 服務提供方
歷史數字

（人民幣千元）

‧ 提供非汽車產品及設備
（包括由廣愛向廣汽工
業及其聯繫人提供風險
諮詢管理服務及分享應
付員工（指向╱從廣汽
工業及其聯繫人調配的
員工）的退休金）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向廣汽工業
及其聯繫人提供

由廣汽工業及其聯繫人向本
公司、其附屬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提供

2007年0
2008年0
2009年13.40

2007年0
2008年430.00
2009年430.00

5. 愛和誼關連協議項下
的交易

‧ 提供技術技能培訓服務 由愛和誼及其聯繫人向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
控制實體提供

2007年454.73
2008年0
2009年0

‧ 提供汽車租賃服務（愛
和誼及其聯繫人會租用
我們生產的汽車作自
用）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向愛和誼及
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0
2008年321.00
2009年299.00

‧ 提供其他服務（包括風
險諮詢管理服務及提供
勞動力）

由愛和誼及其聯繫人向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
控制實體提供

2007年308.00
2008年336.00
2009年744.00

6. 豐田通商株式會社關
連協議項下的交易

‧ 提供有關汽車、零部
件、原材料及設備的進
出口代理服務（例如結
關）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向豐田通商
株式會社及其聯繫人（包括
GTS服務）提供

2007年81.00
2008年484.00
2009年159.00

‧ 提供汽車租賃服務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向豐田通商
株式會社及其聯繫人（包括
GAT物流和GST服務）提供

2007年6,328.05
2008年4,201.00
2009年3,435.50

‧ 為辦公室及員工宿舍提
供後端服務（包括為辦
公室及員工宿舍提供清
潔及維修服務、提供食
品、安全服務及員工穿
梭巴士）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包
括GTS服務）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向豐田通商株式會社
及其聯繫人（包括GAT物流）
提供

2007年5,233.47
2008年5,189.47
2009年4,269.47

‧ 提供回收處理服務（包
括廢水和廢紙）

由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及其聯
繫人向本公司、其附屬公司
（包括GAT物流）及主要共同
控制實體提供

2007年0
2008年154.00
2009年129.00

‧ 提供管理服務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向豐田通商
株式會社及其聯繫人（包括
GAT物流和GST服務）提供

2007年10,076.00
2008年9,348.00
2009年6,854.00

由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及其聯
繫人向本公司、其附屬公司
（包括GTS服務及GAT物流）
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提供

2007年3,320.00
2008年3,877.00
2009年3,779.00



208

關 連 交 易

本資料集為草稿形式。本文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且可予變更，須連同本資料集封面上的「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B) 向聯交所申請豁免遵守公佈規定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交易 交易性質 提供服務方
歷史數字

（人民幣千元）
建議年度上限
（人民幣千元） 附註

豐田通商株式會
社關連協議項下
的交易

‧ 提 供 有 關 汽
車、零部件、
原材料及設備
的進出口代理
服 務（例 如 結
關）

由豐田通商株式會
社及其聯繫人向本
公司、其附屬公司
及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提供

2007年
33,033.80
2008年
114,554.78
2009年
131,104.84

2010年
220,000.00
2011年
220,000.00
2012年
220,000.00

本公司已確認，與
2008年和2009年的
數據相比，2007年
的數據減少是由於
2006年設立新的工
廠使得本集團花費
時間來管理該項新
的經營業務，以及
於2008年推出若干
新車型，致使2008
年提供進出口代理
服務的數據大幅增
加。

因2011年將推出新
的車型，本集團將
於2010年進口新的
生產設備，用以生
產新車型。因此，
預期對進出口代理
服務的需求將大幅
增長。

此外，由於產量增
加，進口零部件的
需求亦將增長。

再者，因董事認為
很 難 預 測 新 車 型
會否於2012年起推
出，故本集團將就
2011年及2012年設
定與2010年相一致
的年度上限。

‧ 為辦公室及員
工 宿 舍 提 供
後 端 服 務（包
括為辦公室及
員工宿舍提供
清 潔 及 維 修
服務、提供食
品、安全服務
及員工穿梭巴
士）

由豐田通商株式
會社及其聯繫人
（包括GTS服務及 
GAT 物流）向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
（包 括GAT物 流）
及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提供

2007年34,210.00
2008年56,676.42
2009年65,412.76

2010年
75,000.00
2011年
86,000.00
2012年
99,000.00

本公司已確認由於
經營業務仍在擴大
中，且員工人數將
於該等年度增加，
因此提供此類服務
的數據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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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交易性質 提供服務方
歷史數字

（人民幣千元）
建議年度上限
（人民幣千元） 附註

‧ 提供有關汽車
產品及汽車零
部件的運輸及
物流服務

由豐田通商株式會
社及其聯繫人（包
括 GAT 物流）向
本公司、其附屬公
司及主要共同控制
實體提供

2007年66,815.00
2008年4,510.70
2009年5,658.00

2010年15,000.00
2011年18,000.00
2012年22,000.00

本公司已確認，自
2008年起，提供運
輸服務由本集團的
其 他 關 連 人 士 負
責，致使2008年起
的數據大幅減少。

鑒於自2010年起一
直在擴展運輸和物
流服務業務，預期
相關交易將大幅增
加。

‧ 提供回收物料
（包括金屬廢
料）

由本公司、其附屬
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向豐田通商
株式會社及其聯繫
人提供

2007年32,958.00
2008年46,919.26
2009年35,341.00

2010年57,000.00
2011年68,400.00
2012年82,100.00

本公司已確認，由
於2009年回收物料
的市場價格下跌，
導致2009年的交易
數據與2008年相比
有所減少。

於 計 算 年 度 上 限
時，董事已考慮回
收物料的價格水平
以及製造活動中將
產生的金屬廢料，
預期於截至2012年
12月31日止三個年
度產生的金屬廢料
亦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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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向聯交所申請豁免遵守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交易 交易性質 提供服務方
歷史數字

（人民幣千元）
建議年度上限
（人民幣千元） 附註

豐田通商株式會
社關連協議項下
的交易

‧ 銷售汽車、零
部件及元件、
生產設備及汽
車 相 關 產 品
（包括售後服
務）

由本公司、其附屬
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向豐田通商
株式會社及其聯繫
人（包括GAT物流
和GTS服務）提供

2007年
551,520.00
2008年
565,738.00
2009年
569,262.38

2010年
793,000.00
2011年
951,000.00
2012年
1,101,000.00

鑒於2011年將推出
新車型，預期2010
年本集團的製造活
動將大幅增加。

於 計 算 年 度 上 限
時，董事已考慮本
公司、其附屬公司
及 主 要 共 同 控 制
實體產量的預計增
加。

由豐田通商株式會
社及其聯繫人向本
公司、其附屬公司
及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提供

2007年
989,987.00
2008年
1,068,287.00
2009年
1,136,416.87

2010年
1,945,000.00
2011年
2,575,000.00
2012年
3,061,000.00

於2009年，本集團
動用了自2008年結
轉的存貨。因此，
2009年的該等交易
金 額 低 於 實 際 需
求。

鑒於2011年將推出
新車型，預期2010
年本集團的製造活
動將大幅增加。

於 計 算 年 度 上 限
時，董事已考慮本
公司、其附屬公司
及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產量的預計增加
以及相關原材料價
格的預計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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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聘用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及其聯繫人作為業務夥
伴，其主要原因是地理位置相鄰、相關服務的條款、服務質量及可靠性強。首先，該等交易
可由位置相鄰的公司提供及接獲，以確保及時交付該等服務。此外，在一般業務過程中，各
方均可提供不遜於另一方的條款。此外，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及豐田通
商株式會社及其聯繫人之間的業務已存在多年，因此，經驗證，其所提供的服務質量優，可
靠性強，可值得信賴。因此，本集團相信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及其聯繫人為本集團的長期、密
切及可靠的業務夥伴，且彼等的服務對本集團的成功至關重要。

申請豁免

豁免遵守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如適用）的規定

上文B表所列持續關連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預期低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4條，該
等交易可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但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上文C表所列持續關連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預期高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5條，
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以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認為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將會繼續進行。因此，本公司已經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公司
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2(3)條的規定，[且已獲得聯交所的批准]。本公司將會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35(1)、14A.35(2)及14A.36至14A.41條的規定。

申報規定

[本公司已與聯交所達成協議，其會就上文B表及C表所述交易遵守第14A.45條所載的年
度申報規定，惟僅會披露每年交易的年度總幣值。這是因為披露各訂約方的每項交易會構成
披露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及其聯繫人或有關共同控制實體業務的商業敏感資料，且不符合本公
司或有關共同控制實體的利益。]

董事的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文A表、B表及C表的持續關連交易均按正常商業條款
進行，已經和將在本集團的一般正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是公平合理的交易，符合廣汽股東的
整體利益。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以上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是公平合理的。

聯席保薦人的確認

聯席保薦人認為上述交易都是按照正常商業條款，在公司一般正常業務過程中訂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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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廣汽股東的整體利益。聯席保薦人亦認為，上述的建議年度上限對整體廣汽股東而言是公平
合理的。

C. 集團賬戶管理計劃項下的交易

廣汽商貿不時與其持有股份權益的公司（包括其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聯繫人及有
投資的公司）（「參與者」）簽訂協議，根據該等協議，參與者會參加由中信銀行（「銀行」）安排
的集團賬戶管理計劃（「集團賬戶管理計劃」），透過銀行，以其於該銀行開立的賬戶結餘向廣
汽商貿提供貸款以清還每天的戶口結算（「資金池」），乃經參考固定慣例計算，而利率不遜於
中國銀行一般所收取的利率。根據集體賬戶管理計劃的條款，銀行將提供予廣汽商貿透支信
貸，倘若廣汽商貿於其營業日的營業結束時有任何透支，銀行將安排使用參與者的賬戶之餘
額以償付廣汽商貿之透支。從參與者賬戶中提取的實際金額將與該名參與者向資金池注入的
金額成比例。於參與者之中，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1(4)條，GAT物流及廣汽豐田物流有限公
司（「GT 物流」）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集體賬戶管理計劃之概念為根據本集團內不同公司之
特定要求，協調本集團內不同賬戶之資金流動。於集體賬戶管理計劃下，短期貸款由參與者
單方面向廣汽商貿提供。參與者不可自廣汽商貿獲得任何貸款及信貸安排。

透過參與及促成廣汽商貿擁有股份權益的公司參與集體賬戶管理計劃，廣汽商貿將能從
參與者以比中國的其他銀行所收取更優惠之利率獲個短期貸款安排，而參與者可以高於銀行
存款之利率從其賬戶餘額中賺取利息，從而大幅降低廣汽商貿之財務成本，並同時令參與者
獲得更好的利息收入。

GAT物流，作為一家由豐田通商株式會社擁有其45%之公司，為豐田通商株式會社之聯
繫人，而GT 物流，作為一家由豐田間接擁有其45%之公司，為豐田之聯繫人。由於有關的財
務資助是由關連人士的聯繫人向本集團按一般商務條款提供，且並無以本公司的資產就有關
財務資助作抵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65(4)條，上述的交易構成獲豁免遵守本章有關申報、
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各項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類似之安排現時於中國實屬普遍，而眾多大型企業已建立其集體賬戶管理計劃。該計劃
實為由銀行設計及安排之財務服務，其對全部客戶之條款皆為標準。鑒於本集團可獲得上述
之利益，董事認為集體賬戶管理計劃項下之交易屬正常商業條款，並符合本集團及廣汽股東
之整體利益。

根據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集團賬戶管理計劃下的交易並不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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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會頒佈的法律以及國務院頒佈的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

聯席保薦人認為，集團賬戶管理計劃下的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

有關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持續關連交易

共同控制實體均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或有關的合資公司夥伴共同控制，在法律上或會
計上不構成本公司或廣汽公司的附屬公司，因此不屬於上市規則的規管範圍。但純粹針對上
市申請而言，聯交所要求共同控制實體一般須根據與監管上市集團附屬公司一致的方式接受
監管，以符合上市規則。

就對本集團貢獻不大的非重大共同控制實體而言，由於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章
的規定對本公司來說可能過於繁重及會增加不必要的行政負擔和成本，故本公司已提出申請
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章的規定及就非重大共同控制實體，聯交所[已授出]該
項豁免，惟須受下列條件規限：即非重大共同控制實體佔有關期間（即有關交易日前最近期
的一個財政年度）的利潤、收入或資產的比率（按比例計算）不應超過5%。倘任何非重大共同
控制實體超過該5%限額（按比例計算），該非重大共同控制實體須就作為推定附屬公司而履
行持續責任，及由於測試會逐年檢討，倘非重大共同控制實體於任何財政年度因於上個財政
年度超過5%限額而未獲豁免，其於下個財政年度將被視作附屬公司及須於下個年度遵守須
予公佈及關連交易規定。就於上個年度訂立的上述持續關連交易而言（倘非重大共同控制實
體獲豁免），如超逾5%限額，則上市規則第14A.41條將適用，規定須於下個年度遵守報告及
披露規定。就此項豁免而言，非重大共同控制實體指所有資產、收入及利潤比率均低於5%
的共同控制實體。該等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即倘按比例計算，任何資產一收入及利潤比率高
於5%的共同控制實體）大致上應遵守上市規則第13章、第14章及第14A章，猶如共同控制實
體是上市集團的附屬公司一樣。換言之，在上市後，(1)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所訂立的交易將被
視為本公司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訂立的交易；(2)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連同主要共同控制
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一方面與：(A)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伙伴（包括豐田及本
田）及其聯繫人的合營伙伴；(B)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董事和他們的聯繫人之間；(C)本公司其
他關連人士之間的交易，另一方面亦構成本公司上市後的關連交易。聯交所亦[已確認]適用
於主要共同控制實體關連交易的百分比比率將按比例調整至僅包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佔交
易部分。

本公司目前主要透過本公司及廣汽公司的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經營我
們的汽車製造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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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以及主要共
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的持續關連交易：

交易性質 服務提供方 歷史數字（人民幣）

1 提供有關汽車、零部件、原材料

及設備的進出口代理服務（例如

結關）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向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豐

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11,180,000

2008年11,570,000

2009年19,840,000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會為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提供進出口代理服務，協助辦理該等進出

口程序。歷史數字增加是由於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於有關期間生產的乘用車數目增加。

2 提供汽車租賃服務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向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豐

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7,480,000

2008年1,620,000

2009年4,100,000

 我們的合營夥伴向廣汽商貿及其附屬公司租用汽車（主要為我們的共同控制實體的產品）。歷史數字增加是

由於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的業務於有關期間增長引致，而汽車租賃服務的需求亦相應增加。

3A 為辦公室及員工宿舍提供後端服

務（包括為辦公室及員工宿舍提供

清潔及維修服務，提供食品、安

全服務及員工穿梭巴士）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向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豐

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106,040,000

2008年120,830,000

2009年120,380,000

 歷史數字增加是由於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的員工總數於有關期間增加所致。有關各類後端服務的需求亦相應

增加。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上市規則第14A.35(2)條規定的該類交易的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199,000,000

元、人民幣224,000,000元及人民幣245,000,000元。

 於計算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上限時，董事亦考慮以下因素：(1)產量預計增加而由此導致後端服務的需

求增長；(2)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的若干製造實體於2010年增加了輪班總人數，預期額外飲食供應、清潔、員工

穿梭巴士及其他相關服務的需求會增長；及(3)由於產量增加，導致員工人數增加。

 於計算截至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的上限時，董事已考慮後端服務用戶（即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

提供的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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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質 服務提供方 歷史數字（人民幣）

3B 為辦公室及員工宿舍提供後端服

務（包括為辦公室及員工宿舍提

供清潔及維修服務，提供食品、

安全服務及員工穿梭巴士）

由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

豐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向本公司、其

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包括廣

汽豐田及廣汽本田）提供

2007年57,870,000

2008年66,720,000

2009年64,170,000

 歷史數字增加是由於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的員工總數於有關期間增加所致。有關各類後端服務的需求亦相

應增加。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上市規則第14A.35(2)條規定的該類交易的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83,000,000

元、人民幣96,000,000元及人民幣103,000,000元。

 於計算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上限時，董事亦考慮以下因素：(1)鑒於生產擴大，預期本公司、其附屬

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員工人數大幅增加；(2)本集團的首款自主品牌乘用車Trumpche（傳祺）預期將於

2010年投入商業生產；及(3)生產增加導致加班情況增多，預期後端服務需求將增長。

 於計算截至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的上限時，董事已考慮產量的預計增加及由此而引致的後端

服務需求相應增長。

4A 提供汽車產品及汽車零部件的運

輸及物流服務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向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豐

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0

2008年129,120,000

2009年150,330,000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自2008年開始向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提供運輸及物流服務。歷史數

字大幅增加是由於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於有關期間生產和銷售的乘用車數量增加。物流運輸服務的需求亦相

應增加。

4B 提供汽車產品及汽車零部件的運

輸及物流服務

由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

豐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向本公司、其

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包括廣

汽豐田及廣汽本田）提供

2007年170,190,000

2008年521,950,000

2009年542,860,000

 我們的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向有關合營夥伴購買原材料及零部件，亦向有關合營夥伴銷售部分產品。有關合營

夥伴將提供運輸及物流服務以完成整個過程。歷史數字大幅增加是由於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於有關期間生產

和銷售的乘用車數目隨其推出新車型而增加所導致。而物流運輸服務的需求亦相應增加。

5A 銷售汽車產品、零部件、生產設

備及汽車相關產品（包括售後服

務）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向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豐

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提供

由於商業敏感性尚未披露附註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向有關合營夥伴銷售原材料、零部件及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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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質 服務提供方 歷史數字（人民幣）

5B 銷售汽車產品、零部件、生產設

備及汽車相關產品（包括售後服

務）

由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

豐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向本公司、其

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包括廣

汽豐田及廣汽本田）提供

由於商業敏感性尚未披露附註

 我們的共同控制實體向有關合營夥伴購買原材料及零部件及生產設備。

6A 提供循環使用物料（包括金屬廢

料）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向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豐

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56,540,000

2008年79,800,000

2009年66,980,000

本類別包括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向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附屬公司提供回收材料，亦可以被視為由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及聯繫人向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提供回
收材料。

 歷史數字的增加是由於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生產和銷售的乘用車數量於有關期間增加

所致。製造過程中產生的非金屬亦相應增加。2009年交易量下降乃由於同年市場的回收材料下降所致。

 根據規則14A.35(2)條，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交易類別的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74,000,000元、人

民幣82,000,000元及人民幣90,000,000元。

 計算年度上限時，本董事已考慮到製造活動過程中的非金屬產量和數額預計增加之因素。

6B 提供回收處理服務（包括廢水及

廢紙）

由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

豐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向本公司、其

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包括廣

汽豐田及廣汽本田）提供

2007年630,000

2008年460,000

2009年180,000

 就有關共同控制實體所產生的廢料而言，合營夥伴將向共同控制實體提供回收處理服務。

 由於有關共同控制實體已聘用其他回收公司，因此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提供的循環使用物料相應減少。

7A 提供技術支援、研發支援及資料

查詢（包括生產準備支援、本土

支援、顧問服務及提供軟件）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向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豐

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提供

由於商業敏感性尚未披露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在我們的專業領域向我們的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提供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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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質 服務提供方 歷史數字（人民幣）

7B 提供技術支援、研發支援及資料查

詢（包括生產準備支援、本土支援、

顧問服務及提供軟件）

由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

豐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向本公司、其

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包括廣

汽豐田及廣汽本田）提供

由於商業敏感性尚未披露附註

 於生產主要共同控制實體製造的車型的過程中，我們的合營夥伴乃有關技術的所有人，並主要負責所有新車

型的研發。合營夥伴所提供的技術支援乃確保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於製造過程中能應用最新技術，並保持產品

的市場競爭力。

8 提供知識產權使用權（與生產及

銷售汽車有關）

由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

豐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向本公司、其

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包括廣

汽豐田及廣汽本田）提供

由於商業敏感性尚未披露附註

 由我們的合營夥伴向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提供用作技術許可的知識產權，對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及其產品的長

遠盈利能力及競爭力而言尤其重要。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我們的合營夥伴訂立數份技術許可協議及商

標許可協議。

9 提供管理服務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包括廣汽豐田及廣汽本田）向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包括豐

田及本田）及其聯繫人提供

2007年8,740,000

2008年19,180,000

2009年21,490,000

 本公司、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將不時為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提供管理服務。

附註： 本公司已與聯交所[達成協議]，上文第5A、5B、7B及8段所述交易將遵守第14A.45條所載的年度申報規定，
惟僅披露每年所作出的該等交易的性質。這是因為根據第14A.45條披露資料將構成披露與主要共同控制
實體經營有關的商業敏感資料，不符合本公司或有關共同控制實體的利益。

定價條款

就上文5B段所述的交易而言，倘有其他本地供應商、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將向中國本地供應商索取所有可獲得的同等產品或服務的報價，以確定能夠以最具競
爭力的價格準時獲得同等品質的可行的替代產品。倘可獲得替代產品，則本公司、其附屬公
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於甄選替代產品的供應商之前會進行招標。在招標過程中，我們對待
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的方式與任何其他第三方供應商並無區別。因此，倘本公司、其附屬公
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可從任何其他供應商取得更優惠的條款，則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218

關 連 交 易

本資料集為草稿形式。本文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且可予變更，須連同本資料集封面上的「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要共同控制實體不會向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購買汽車零部件。經過一段時間，由於可在中國
覓得價格更相宜的替代產品，因此向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所採購的汽車產品及零部件將會越
來越少。該等「本地化」進程在中國汽車行業被廣泛視為削減成本的一種主要方法，且為主要
共同控制實體的優先考慮。

根據業務情況，由於向外國供應商採購汽車產品、零部件、及生產設備將涉及額外運費
及稅項成本，倘能夠從本地供應商以更佳條款取得替代供應，向外方合營企業夥伴採購汽車
產品、零部件及生產設備並不符合本公司及合營企業夥伴的利益。

在釐定產品及╱或服務的價格時，本公司亦將考慮同等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價以確保釐定
合理及具競爭力的價格。然而，與一般消費品不同，合營夥伴及╱或其聯繫人所生產的某些汽
車產品、零部件及元件乃專供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生產的車型使用，且除了在有關主要共同控
制實體存續期間內向合營夥伴及╱或其聯繫人採購汽車產品、零部件及元件以外並無其他選
擇，且目前無法獲取該等汽車產品的市場價。我們的代表將倚重彼等在行業標準方面的知識
及過往從類似的釐定價格協商中所累積的經驗以釐定價格，為確保價格公平合理，本公司、
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亦會獲得相似產品或服務報價（儘管該等產品並非專供主要
共同控制實體生產的汽車使用），以供參考。

本集團（包括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於釐定有關價格時亦會考慮本集團能夠達到的利潤率，
以確保價格設定於適當水平，從而令本集團能夠錄得行業標準範圍內或更高的利潤率且考慮
國際及中國原材料成本基準。

就上述第7B段及第8段所述的交易而言，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主要負責新型汽車車型的
研究與開發，因此主要控制實體與合營企業夥伴訂立技術許可證尤為重要。有關技術或知識
產權乃專供有關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生產的車型使用，因此對本集團的生產屬至關重要。倘不
進行該等交易，可能無法建立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業務且無法經營。因此，本集團除了在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存續期間內向合營夥伴取得技術支持及知識產權以外並無其他選擇。因此中
國汽車業實務準則是，中外汽車製造合營企業向有關技術許可證、專業技術知識或知識產權
（通常為合營企業夥伴所有）的所有人提供特許權。

中外汽車製造合營企業之目的為使中國汽車製造商可受惠於外方合資企業夥伴的專業技
術知識及產品組合，而外資夥伴可參與中國內地市場。因此，合營企業關係建基於外方合資
企業夥伴向共同控制實體提供其專業技術知識。中國夥伴則提供產能及設備、勞工、本地市
場及監管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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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大力鼓勵設立此類中外汽車製造合營企業的主要原因，為迅速提高中國汽車行
業的技術及產品標準。

一般而言，共同控制實體、合營企業夥伴及聯繫人之間的技術許可證和技術支援的定價
原則是，提供技術的一方應就研發一特定車型所產生的研發成本獲公平報酬，而該等研發成
本應在提供技術一方的整個經營期間平均攤分，中國汽車合營企業應僅承擔該等成本的公平
份額。

根據一般行業慣例，與技術支持有關的技術授權及交易的條款（包括價格）乃經參考車型
的預計使用周期（一般為5至10年），同時參考類似技術援助的行業基準釐定。我們的代表亦倚
重彼等在行業標準方面的知識及過往從類似談判中的經驗以釐定價格，並確保價格適當且具
競爭力。此外，本集團（包括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於釐定有關價格時亦會考慮本集團能夠達到
的利潤率，以確保價格設定於適當水平，從而令本集團能夠錄得行業標準範圍內或更高的利
潤率。

本公司亦相信，國際汽車製造商與本公司設立合營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國汽車行業成
立一傢具雄厚實力的企業、為其汽車品牌爭取市場份額及從主要共同控制實體中獲得長期的
投資回報，而非按可能有損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長期盈利能力及競爭力的條款自技術授權、
知識產權及技術支持中獲取任何短期收益。倘主要共同控制實體被證實為不成功，則該等短
期收益將被合營夥伴的潛在虧損所抵銷。

就3B、4B及6B段所述的交易而言，為確保以最優惠的價格獲得產品或服務，在甄選有關
產品及服務的供應商之前，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將參考同等服務的市場
價以確保釐定合理及具競爭力的價格。此外，本集團（包括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於釐定有關價
格時亦會考慮本集團能夠達到的利潤率，以確保價格設定於適當水平，從而令本集團能夠錄
得行業標準範圍內或更高的利潤率。

就上文第1、2、3A、4A、5A、6A、7A及9段所述的交易而言，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將計及由獨立第三方提供的相關產品及服務的市場價，以確保向合營夥伴及
其聯繫人提供的價格乃屬公平合理及符合一般商業條款。

控制機制

有關上文第1至9段所述一方面在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之間的關連交易、另一方面在合營
夥伴與其聯繫人之間的關連交易，本公司及╱或有關附屬公司將直接按公平原則協商，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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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控制附屬公司與合營夥伴及╱或其聯系人之間的協商。概無合營夥伴及╱或其聯繫人
能影響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同意某些不符合本公司利益的條款。

就上文第1至9段所述一方面在主要共同控制實體之間進行的關連交易、另一方面在合營
夥伴及其聯系人之間的關連交易，各自的合營協議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公司章程及備忘錄
規定，主要共同控制實體與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之間的交易一直由有關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
高級管理層直接進行（而該等高級管理層乃由本公司提名，代表本公司；或由本公司的代表提
名，作為合營夥伴），因此將按公平原則進行。概無合營夥伴或其聯繫人可影響主要共同控制
實體協定可能不符合主要共同控制實體與本公司利益的條款。本公司亦確認，主要共同控制
實體與有關合營夥伴之間的交易均由有關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高級管理層（由本公司提名）進
行。

此外，如本上市文件「有關上市規則的資料」一節所述，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已實施內部控
制及報告機制，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須承擔適用持續責任的業務發展及交易可向本公司及
其有關共同控制實體各自的董事會及╱或指定人士呈報，且令本公司及其有關共同控制實體
可透過有關主要共同控制實體董事會及╱或指定人士的代表決定是否同意及批准相關交易。

此外，亦有既定程序根據各自的合營協議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公司章程及備忘錄而設
定，即與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訂立任何重大協議╱重大交易須經出席董事會的多數董事批准
或經有關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互相協定╱簽字（視乎情況而定）。各自的合
營協議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公司章程及備忘錄規定，本集團及合營夥伴將有權分別輪流提
名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且當本集團提名總經理時，將由合營夥伴提名副總經理，反之亦然。

聯交所的豁免

上市後，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將繼續進行上文第1至9段所述的交
易。

董事認為，遵守書面協議（如適用）、年度上限（如適用）、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如
適用）乃屬不切實際，並將會為本公司增添不必要的行政負擔及成本。此外，鑑於該等持續
關連交易已於本上市文件內作出披露，因此亦無必要遵守公佈規定。

就上文第5A、5B、7B及8段所述的交易而言，由於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或合營夥伴所製造
的汽車的需求如有任何增長，必然會引致向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提供的或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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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需的產品及服務的交易量增加，因此董事認為，設定年度上限會削弱主要共同控制實體
的競爭優勢，且不符合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利益。而該增長在本公司的控制範圍之外，且難
以預測，因此設定年度上限將限制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在正常業務過程
中進行或擴展業務的能力。除此之外，原材料的價格上升及滙率的波動均會影響汽車產品、
零部件及元件、生產設備及服務的成本，而經常變化的成本並不在本公司可以控制的範圍
內，因此會超過年度上限。而且，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僅在無法以更優
惠的價格找到可替換供應物品的情況下向合營夥伴作出採購。主要共同控制實體不會以任何
並非最優惠的價格向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採購汽車產品、零部件及元件以及生產設備。

此外，就上文第7B及8段所述的交易而言，在釐定最符合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
控制實體的利益的定價機制時，本公司須判斷特定車型在整個使用週期的估計需求。倘新車
型的估計需求並非極為龐大，設定年度上限可能導致支付更高昂的技術許可及技術支援代價
總額，這並不符合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

關於第4A及4B段所述的交易，董事認為不應就該等交易設置上市規則第14A.35(2)條規定
的年度上限。提供運輸及物流服務乃與合資方及其聯繫人訂立合作安排的重要組成部分。彼
等為汽車生產供應鏈管理和銷售業務的關鍵一環。

有效管理原材料、存貨和汽車產品的運輸對及時交付產品以滿足市場需求至關重要。現
有的物流網絡已於上市前建立並投入營運。本集團亦於提供該等服務的若干實體中擁有權
益，例如本集團擁有其已發行股本25%的同方環球（天津）物流有限公司。

我們已實施JIT存貨政策，以將我們於所有製造實體的存貨成本減至最低。一般而言，原
材料及汽車零部件僅於使用時才置入生產過程中。半製成品存量會減至最低及維持於適當水
準以便利生產過程。製成品僅保留作檢查用途。

主要共同控制實體或合營夥伴所製造的汽車的需求如有任何增長，必然會引致運輸和
物流服務的交易量增加。該增長在本公司的控制範圍之外，且難以預測。若該無法預測的增
長超過設定的年度上限，則會終止提供運輸和物流服務，從而阻礙生產活動和汽車產品的交
付，直至符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公告及╱或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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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就第4A及4B所述的交易設定年度上限不符合本集團的利益。

就上文第5A、5B及7B段所述的交易而言（其並未根據上市規則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的批
准規定），董事認為，由於部分汽車產品、零部件及元件以及有關技術援助的協議對該等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的營運乃屬至關重要，因此遵守股東批准規定並不恰當；對主要共同控制實
體而言終止或終結該等交易並不明智，否則可能會對主要共同控制實體造成極有害的影響，
亦可能導致提供汽車產品、零部件及元件以及生產設備時出現不必要的延遲，從而損害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業務及營運。此外，現有的完善程序及充分的控制機
制可確保該等交易（包括定價條款）將按公平原則進行協商以及該等交易的條款將屬公平合理
且符合廣汽股東的整體利益。

除上文5A、5B、7B及8段所述的交易外，於中國汽車行業中根據第14A.35(1)條遵守書面
協議的規定（比如不超過三年）乃屬不切實際，其原因是超過三年的年期在中國汽車行業而言
為一般商業慣例，且對相關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經營來說實屬必要，並符合相關共同控制實
體的業務。尤其是，按一般行業慣例，關於購買汽車產品及零部件的期限以及關於技術許可
證、技術支援及知識產權協議的期限，乃參考車型的預期壽命以及共同控制實體期限（通常超
過三年）釐定。聯席保薦人已確認，以該年期訂立該類別的合同乃屬一般商業慣例，該等有關
交易的年期並未延期至超過有關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年期。

就第3A、3B、4A、4B及6A段所述的交易而言，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
根據第14A.35(1)條有關書面協議的規定，與有關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已訂立或將訂立協議。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3(3)條，第1、2、6B、7A及9段所述的各項持續關連交易乃為最低水
平的交易，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5條，獲豁免遵守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的批准規定。

上文第3A、3B、4A、4B、6A及8段所述的持續關連交易的有關百分比率預期將低於2.5%。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4條，該等交易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的批准規定，但卻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14A.35條所載的書面協議及年度上限的規定，並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14A.47條所載的
申報及公佈規定。

上文第5A、5B及7B段所述的各項交易乃為上市規則第14A.35條下的非豁免持續關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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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所載的書面協議及年度上限的規定，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
14A.47條所載的申報及公佈規定，以及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8條所載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基於上文所述理由，就上文第3A、3B、4A、4B及6A段所述的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
要共同控制實體與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所訂立或將予訂立的交易而言，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相關交易進行期間，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公
佈規定，及就上文第4A及4B段所述的交易，豁免遵守年度上限規定，[而有關申請已獲聯交
所批准]。

就上文第5A、5B、7B及8段所述的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與主要共同
控制實體的合營夥伴及其聯繫人所訂立或將予訂立的交易而言，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相
關交易進行期間，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書面協議、年度上限規定，僅
就第5A、5B及7B段所述的交易而言，則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且有關申請已獲聯交所批准]。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7至14A.41條項
下的規定（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核數師進行年度審閱及確認），前提乃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37條獲提供充足資料就持續關連交易條款的公平性及合理性發表意見。為使獨
立非執行董事可就交易條款是否公平發表意見，將根據管理層的行業知識以及先前由類似協
商及資料獲得的經驗為彼等提供市場資料（如根據中國機關發佈的相關行業統計數據計算的
汽車製造業的利潤率範圍），以便獨立非執行董事可評估定價就本集團及廣汽股東整體而言
是否公平合理。

申報規定

本公司已與聯交所[達成協議]，本公司會就上文第3A段至第6A、7B及8段所述的交易遵
守第14A.45條所載的年度申報規定，惟以下情況除外：

(a) 就第3A段至第4B及6A段所述的交易而言，僅披露每年所作出的有關交易的年度總幣
值。這是因為披露訂約方之間的每項交易將構成披露與有關共同控制實體的經營有
關的商業敏感資料，不符合本公司或有關共同控制實體的利益；及

(b) 就就上文第5A、5B、7B及8段所述的交易而言，僅披露每年所作出的有關交易的性
質。這是因為披露上市規則第14A.45條項下規定的資料將構成披露與有關共同控制
實體的經營有關的商業敏感資料，不符合本公司或有關共同控制實體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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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就上文第1至9段所述的交易已於且將於本公司、其附
屬公司及主要共同控制實體的日常及正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而有關商業條款
乃屬公平合理，符合公司股東的利益。

聯席保薦人的確認

聯席保薦人認為，上文第1至9段所述交易乃於本公司日常及正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
條款訂立，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